
第一条 为了规范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保障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退役士兵，是指

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

的规定退出现役的义务兵和士官。

第三条 国家建立以扶持就业为主，

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多种方

式相结合的退役士兵安置制度，妥善安置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安置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第四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优待退役

士兵，支持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都有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义务，在招收录

用工作人员或者聘用职工时，同等条件下

应当优先招收录用退役士兵。退役士兵报

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职位的，在军队服

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接收安置退

役士兵的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优惠政

策。

第五条 国务院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

管部门负责全国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

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退役士兵

安置工作。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应

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

第六条 退役士兵应当遵守有关退役

士兵安置的法律法规，服从人民政府的安

置。

第七条 对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八条 国务院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

管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应当制

定全国退役士兵的年度移交、接收计划。

第九条 退役士兵所在部队应当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将退役士兵移交安置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

门。安置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

置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接收退役士兵。

第十条 退役士兵安置地为退役士兵

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入伍时是普

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退役士兵，退出现

役后不复学的，其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

所在地。

第十一条 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以易地安置：

(一)服现役期间父母户口所在地变更

的，可以在父母现户口所在地安置;
(二)符合军队有关现役士兵结婚规定

且结婚满 2年的，可以在配偶或者配偶父

母户口所在地安置;
(三)因其他特殊情况，由部队师(旅)级

单位出具证明，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批准易地安置的。

易地安置的退役士兵享受与安置地退

役士兵同等安置待遇。

第十二条 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根据本人申请，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按照有利于

退役士兵生活的原则确定其安置地：

(一)因战致残的；

(二)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

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三)是烈士子女的；

(四)父母双亡的。

第十三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应当

自被批准退出现役之日起 30日内，持退出

现役证件、介绍信到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报到。

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应当在规定的时

间内，持接收安置通知书、退出现役证件和

介绍信到规定的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

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报到。

退休、供养的退役士兵应当到规定的

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

门报到。

第十四条 退役士兵所在部队应当按

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士兵退役

时将其档案及时移交安置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于退

役士兵报到时为其开具落户介绍信。公安

机关凭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开具的

落户介绍信，为退役士兵办理户口登记。

第十五条 自主就业和安排工作的退

役士兵的档案，由安置地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退休、供养的退役士兵的档案，由安置

地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移交服务管

理单位。

第十六条 退役士兵发生与服役有关

的问题，由其原部队负责处理;发生与安置

有关的问题，由安置地人民政府负责处理。

第十七条 退役士兵无正当理由不按

照规定时间报到超过 30天的，视为放弃安

置待遇。

第十八条 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 12
年的士官退出现役的，由人民政府扶持自

主就业。

第十九条 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由部队发给一次性退役金，一次性退役金

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地方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助，经济补

助标准及发放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

一次性退役金和一次性经济补助按照

国家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士兵自

主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组织职业介绍、就业推荐、专

场招聘会等方式，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

第二十条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

平、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和军人职业

特殊性等因素确定退役金标准，并适时调

整。国务院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军

队有关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确定和

调整退役金标准的具体工作。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根据服现役年限领

取一次性退役金。服现役年限不满 6个月的

按照 6个月计算，超过 6个月不满 1年的按照

1年计算。

获得荣誉称号或者立功的退役士兵，由

部队按照下列比例增发一次性退役金：

(一)获得中央军事委员会、军队军区级

单位授予荣誉称号，或者荣获一等功的，增发

15%；

(二)荣获二等功的，增发10%；

(三)荣获三等功的，增发5%。

多次获得荣誉称号或者立功的退役士

兵，由部队按照其中最高等级奖励的增发比

例，增发一次性退役金。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

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组织自主就业

的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经考试

考核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职业资格

证书并推荐就业。退役士兵退役1年内参加职

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费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承担;退役士兵退役1年以上参加职业教育

和技能培训的，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执行。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经费列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共

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退役士兵提

供档案管理、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

国家鼓励其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自主

就业的退役士兵提供免费服务。

第二十三条 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退役士

兵，按照国家规定给予税收优惠，给予小额担

保贷款扶持，从事微利项目的给予财政贴

息。除国家限制行业外，自其在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 3年内，免收管

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二十四条 国家鼓励用人单位招收录

用或者聘用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用人单位

招收录用或者聘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符合规

定条件的，依法享受税收等优惠。

第二十五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入伍

前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或者职工的，退出现役后可以选择复职

复工，其工资、福利和其他待遇不得低于本单

位同等条件人员的平均水平。

第二十六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入伍

前通过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

期内不得违法收回或者强制流转;通过招标、

拍卖、公开协商等非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

村土地，承包期内其家庭成员可以继续承包;
承包的农村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或者占用

的，与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

权利。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回入伍时户口所在

地落户，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没有

承包农村土地的，可以申请承包农村土地，村

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应当优先解决。

第二十七条 有劳动能力的残疾退役士

兵，优先享受国家规定的残疾人就业优惠政

策。

第二十八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进入

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报考成人高等学校或者

普通高等学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

待。

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并保留入

学资格或者正在普通高等学校就学的退役士

兵，退出现役后 2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奖学金、助学金和减

免学费等优待，家庭经济困难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资助;入学后或者复学期间可以

免修公共体育、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

直接获得学分;入学或者复学后参加国防生

选拔、参加国家组织的农村基层服务项目人

选选拔，以及毕业后参加军官人选选拔的，优

先录取。

第二十九条 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一)士官服现役满12年的；

(二)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

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三)因战致残被评定为 5级至 8级残疾

等级的；

(四)是烈士子女的。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退役士兵在艰苦地

区和特殊岗位服现役的，优先安排工作;因精

神障碍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予以妥善安置。

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退役时

自愿选择自主就业的，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第

一节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国务院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

管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应当制定

下达全国需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

年度安置计划。

第三十一条 中央国家机关及其管理的

在京企业事业单位接收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

务，由国务院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下

达。中央国家机关京外直属机构、中央国家

机关管理的京外企业事业单位接收安排退役

士兵工作任务，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下达。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人数

和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下达安排退役士兵

工作的任务，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对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较重的县

(市)，可以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

内统筹安排。

第三十三条 安置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符合安排

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进行安置，保障其第一

次就业。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以及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

招收录用或者聘用人员的，应当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招收录用或者聘用退役士兵。

第三十五条 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在接

收退役士兵的 6个月内，完成本年度安排退

役士兵工作的任务。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标

准，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

第三十六条 承担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

务的单位应当按时完成所在地人民政府下达

的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在退役士兵安置

工作主管部门开出介绍信 1个月内安排退役

士兵上岗，并与退役士兵依法签订期限不少

于3年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

合同存续期内单位依法关闭、破产、改制

的，退役士兵与所在单位其他人员一同执行

国家的有关规定。

接收退役士兵的单位裁减人员的，应当

优先留用退役士兵。

第三十七条 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的退

役士兵，服现役年限和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待

安排工作时间计算为工龄，享受所在单位同

等条件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三十八条 非因退役士兵本人原因，

接收单位未按照规定安排退役士兵上岗的，

应当从所在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

管部门开出介绍信的当月起，按照不低于本

单位同等条件人员平均工资80%的标准逐月

发给退役士兵生活费至其上岗为止。

第三十九条 对安排工作的残疾退役士

兵，所在单位不得因其残疾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或者人事关系。

安排工作的因战、因公致残退役士兵，享

受与所在单位工伤人员同等的生活福利和医

疗待遇。

第四十条 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

兵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安置地人民政府安排

工作的，视为放弃安排工作待遇;在待安排工

作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取消其安排

工作待遇。

第四十一条 中级以上士官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作退休安置：

(一)年满55周岁的；

(二)服现役满30年的；

(三)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 1级至 6级
残疾等级的；

(四)经军队医院证明和军级以上单位卫

生部门审核确认因病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

退休的退役士官，其生活、住房、医疗等

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中级以上士官因战致残被评定为 5级至

6级残疾等级，本人自愿放弃退休安置选择

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第

三章第二节的规定办理。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节选）

记者 李斌
个人名片：刘江，1984 年出生于奉化

锦屏街道，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7 月在浙

江工商大学人民武装学院人武指挥专业学

习，2005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莼湖镇

人民武装干事、2007年 11月至 2010年 3月

任锦屏街道办事处武装干事，2010 年 3 月

至2019年1月任锦屏街道办事处武装部副

部长，2019 年 1 月至今任裘村镇武装部长、

党委委员。曾先后荣获一次三等功、三次奉

化优秀公务员嘉奖、奉化市征兵工作先进个

人、奉化区优秀专武干部、奉化区优秀联村

干部、宁波市征兵工作先进个人、浙江省陆

军预备役步兵师炮兵团优秀预备役军官、宁

波市专武干部集训队优秀学员等荣誉。

当记者来到裘村镇时候，刘江正在打

电话部署着武装工作，电话里，他耐心地讲

解着武装工作的重点，桌子上还放着一本

《党管武装》的书籍。记者了解到，从毕业

到现在刘江从事人民武装工作已经有十多

年了，在这十多年当中，他在岗位上担起了

专武干部的职责，积极主动抓好各项工作

任务，以身作则带领队伍做好表率，为国防

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刘江的家庭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红色

家庭，他的爷爷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

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人，有着整整六枚军功

章，刘江的父亲是一位民警，曾荣获个人二

等功。从小刘江就有着深深的“军人情

节”。当时刚成年，年满 18岁的他，毅然决

然的报考了浙江工商大学人民武装学院人

武指挥专业，最终当上了武装干部，穿上了

梦寐以求的军装，开启了他的专武人生。

在参加工作后父亲时常提醒他，不能忘记

红色的初心，做好奉献工作。

“部队需要高学历人才，大学生当兵大

有作为！”在担任裘村镇武装部长后，刘江

在今年的征兵工作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经过期间的沟通动员，最后在今年裘村

镇的 8个新兵中共有 6位是大学生兵员。

同时，刘江也牢记征兵，不是一锤子“买

卖”，还必须积极配合部队加强跟踪教育管

理。在他的办公室，有着一本从他工作至

今一直都藏着的笔记本，里面记着刘江征

的每一个兵，“这本笔记本使我非常自豪，

同时也鞭策着我要牢记强军使命，把自己

奉献给武装工作”刘江告诉记者。

“裘村的情况比较特殊，当地驻扎着许

多部队”刘江说，“在担任武装部长这个职

位后，还要做好部队和当地政府的桥梁，起

到纽带作用”。今年台风“米娜”来袭前，当

地部队官兵向刘江反映，在部队的周边的

一个水库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得知这一消

息后，刘江马上联系了相关分管部门和领

导，一起赶赴现场实地勘察，在经过专业测

定后，发现该水库安全系数较高，不会有隐

患存在，解决了当地部队的心头隐患。

在刘江看来，要想当好一名乡镇基层

武装部长，不只是要干好本职的武装工作，

也要干好区委区政府、镇党委政府的中心

工作和重点工作。他不但曾在花园区块拆

迁指挥部、南山路中段拆迁指挥部任职，全

力以赴做好拆迁工作，同时在他担任溪岙

村第一书记的时候，村里实施自来水工程

改造时缺乏资金，刘江四处奔走，向民政局

移民办争取了 100万资金，使得村民用上

了自来水，解决了老百姓的最终诉求。

刘江告诉记者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会不

忘红色初心，牢记武装使命，做到忠诚奉

献、积极担当作为。

刘江：不忘红色初心 牢记武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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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空如洗，战机轰鸣。国庆 70周年阅

兵前夕，当进行演练的一架架战机拉着彩

烟划过北京上空，震撼天际的机群瞬间“刷

屏”，点燃亿万颗火热的“中国心”，激荡起

中华儿女炽热的爱国情。“这盛世如您所

愿”，网友的留言令无数人流下激动的泪

水。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展示出保家

卫国的英勇本色，彰显了钢铁长城的强大

实力。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

一切。”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

实践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没有巩固的国

防，没有强大的军队，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就

无法保障，发展进步更无从谈起。新中国成

立 70年来，从抗美援朝到自卫反击作战，从

捍卫领空安全到维护海洋权益，人民军队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怕牺牲、英勇奋战，为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了巨

大贡献，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历史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人民军队永远都是一支

让党和人民放心的武装力量。

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国家的

繁荣富强。7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不断提升，人民军队也得到较快发展，由单

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的军

队，由“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

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军队，向着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迈出重大步伐。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

强大的人民军队。这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

要，也是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推动

强军兴军阔步向前。党中央、中央军委紧

紧围绕战斗力这个标准，作出政治建军、改

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一系列重大改

革决策部署。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

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国防和军队建设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卫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战略支撑。面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军队从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到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从

参加国际灾难救援、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到

全方位开展安全交流合作，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努力。实践充分证

明，人民军队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世界和

平的维护者，不愧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胜利之师，必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

平作出更大贡献。

“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

铁血荣光！”回溯既往，人民军队的卓越功

勋已载入史册；展望未来，把人民军队建设

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使命任务更时不我

待。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

领导下，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一定能不断

开创新时代强军事业新局面，走好新时代

强军兴军新征程！ 据新华社

唱响新时代强军战歌


